
         

  
第23期

 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简报组         2017年7月27日

 

7月27日下午,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分组审

议《湖南省实施 <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 >(修订草案·二

次审议稿)》。第二组由崔玉芳委员召集,李平委员,谢勇副主任,

刘克利、杨吉凡委员,李友志副主任先后发言。

李平委员说,二审稿修订前期准备充分,比较满意。建议:1、

第二十三条,公益性岗位的问题。省政府在《湖南省残疾人扶助办

法》中已经明确,在公益性岗位安排不低于10%这一比例的残疾人

就业,二审稿却删除了这个比例。建议保留。2、第二十七条的文

字表述问题。以前写的“残疾人凭残疾证免费进入动物园、公园、

纪念馆、科技馆、图书馆、博物馆…等场所和其他旅游景区,商业活

动除外”。现在改为“凭残疾证免费进入公共休闲……场所”,反过

来导致残疾人有很多文化优待享受不到,建议不改。

谢勇副主任说,此次立法是对原有法规的修订,且目的是要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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强对残疾人保障事业的支持。因此,原来法律条文有且实践证明

有利于保护残疾人权益的条文要继续保持;原来没有而现在可以

出台的加强对残疾人合法权益保护的措施要争取出台。

刘克利委员说,二审稿已基本完善,建议付表决。建议:第三

十六条改写为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优先推进政府机关部门和

社区、学校……提供资助”。

杨吉凡委员说,建议:1、第十五条第二款,对于特殊学校(班

级)的教职工的编制等标准,二审稿规定要严格按照国家和省里有

关规定。能不能高于这些规定的标准,对残疾人更好一点,对残疾

人教育事业的支持力度再大一点。2、残疾人到了特殊教育学校

后,医疗条件很重要,建议加上“鼓励公办医疗机构与特殊教育学

校进行合作”、“鼓励有条件的残疾人家庭将小孩送到特殊学校”。

现在很多残疾人都在家里,只有特殊教育学校愿意接纳残疾人。

如果不做好此项工作,会使残疾人跟社会隔绝。3、残疾人特别是

青少年的治疗问题。青少年正是关键治疗期,其医保报销比例应

该要比一般人高一点。

李友志副主任说,建议增加各级人民政府对特殊学校和普通

学校中举办的特殊教育班给予特殊支持的相关条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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